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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晚报讯（记者尹勤兵）傍晚的暮色中，黄鹤
楼上空掠过一群鸽子……2017年，市民李扬拍摄
的一张黄鹤楼照片，被他发布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上。今年8月，他发现该照片被刊登在“黄鹤楼购
票”官方购票小程序的首页封面。10月29日，记者
获悉：在他取得照片的《作品登记证书》后，侵权方
已答应赔偿其1000元。

李扬告诉记者，今年8月20日，他无意中点开
“黄鹤楼购票”微信官方购票小程序，发现首页封面
一张照片特别眼熟。仔细一看，这是自己拍摄于
2017年8月23日的一张照片。

李扬是一名摄影爱好者，平时出门有携带相
机、随手拍的习惯。据他回忆，7年前的一天傍晚，
他从黄鹤楼公交站下班回家，发现天空泛出霞光。
他特意爬上附近一栋待拆迁小区的楼顶，正好一群
鸽子飞过黄鹤楼上空，他当即按下快门，拍下这张
照片。

他回忆，当年，他将这张照片发表在个人微博
上，后仅口头授权过武汉一家建筑设计院使用。8
月23日，李扬通过微博联系黄鹤楼景区，希望引起
对方重视。几天后，景区联系上他，表示需其提供
原始版权证明。

李扬提供了照片原文件的相关证明材料。
景区工作人员称，他们将作品相关信息发给省摄
影协会鉴定，协会工作人员反馈：材料不能完全
证明照片是他拍摄的。他又联系上一家公证机
构，公证人员称，他们也没办法证明照片的版权
归属。

9月下旬，他登录湖北省版权保护中心的官网，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上传了电子作品，通过网上申

报、审查，他于10月16日正式获得了加盖“湖北省
版权局作品自愿登记专用章”的登记证书。这次登
记，他为这张照片正式命名《鸽群飞过黄鹤楼》。

10月29日，黄鹤楼公园管理处有关负责人向
记者透露，景区相关网络平台由一家名为“杭州快
盈信息科技”的第三方公司代为运营。经查，工作
人员在网上搜到这张照片后，顺手就用上了。该负
责人表示，李先生提供了版权证明后，经双方友好
协商，景区已答应补偿1000元。

华中国家版权交易中心是由湖北省政府申报，
经过国家版权局批准成立的国家级版权交易中
心。29日，湖北省版权保护中心版权服务部相关负

责人介绍，依据著作权相关法规和条例，早在2015
年，我省实行作品登记免费登记制度，2017年5月
全面实现了线上登记。据其介绍，2023年，我省登
记作品100043件，其中文字作品4364件、美术
85113件、录像8510件，类电影视听类1068件，登
记的摄影作品仅为397件。

人手一部手机的时代，市民随手拍成为习
惯，如何避免日后产生著作权纠纷？该负责人表
示，依据相关法规，虽然创作者在作品完成后即
自动获得版权保护，仍建议市民进行电子版权登
记，发生纠纷，可作为司法部门认可初步证据使
用。

他为7年前拍的照片申领了版权证
侵权方答应“赔偿”1000元

李先生获得作品电子样本。 李先生获得的登记证书。

市民李扬为7年前的一张照片申领到了《作品
登记证书》，照片侵权方答应赔偿其1000元。版权
证书究竟怎么申领？如何避免恶意抢注版权？10
月29日，记者就此采访了湖北省版权保护中心相
关负责人。

1.市民随手的照片或视频都可以申请版权证
明吗？流程如何？怎么收费？

答：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作品自愿登记
试行办法》，作者独立创作的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
个人照片属于摄影作品，可以登录湖北省版权保护
中心的官网，找到“作品登记”入口，此外，还可以登
录“湖北政务服务网”，注册后找到“作品自愿登
记”。登记实行实名认证，作品要有名称，并网上填
写作品内容简介和创作过程，上传电子文档后，一
般15个工作日审核完成后，可下载有二维码的电
子作品登记证书，如需纸质证书也可选择邮寄，或
凭身份证到版权保护中心自助打印。短视频也可

登记，但必须强调独创性，如使用他人素材或音乐，
应该取得合法授权。目前，版权登记不收取任何费
用，中心也没有任何所谓分支机构、代理中介。

2.市民自愿登记中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如何
避免审核“不通过”？

答：作品登记的主体为公民、法人或非法人组
织。上传电子作品样本的作品名称、内容简介的作
品名称都必须保持一致。公司法人和法定代表人
有区别。以公司法人为权利主体登记的，申请人应
填写公司名称，而非企业负责人；个体工商户不属
于著作权的权利主体，可登记在自然人名下；作品
发表状态，并非特指在媒体刊发，发布在个人微信、
微博等自媒体渠道，也算“公之于众”；权利归属方
不明的，应提供意见统一材料；分清楚职务作品和
个人创作的关系；登记音乐作品要上传自己创作的
简谱或五线谱，单独登记歌词只能算文字作品。委
托创作的作品，一定要有协议在先（口头约定不
算），否则权利归为实际创作人。

3.如何避免恶意抢注版权？版权中心是否有
“查重”功能？

答：版权登记是自愿登记，但不是确权登记，它
能为权利人提供初步证据。为避免纠纷，建议创作
者保留创作痕迹，完成作品后未发表前第一时间就
登记。电子作品上传后，有人工审阅流程，工作人
员会进行网上查重搜索和比照。出于技术及现实
条件限制，目前无法百分百避免“抢注”和“作品雷
同”，但从法理上，申报者对申报材料真实性负责，
日后都可成为维权关键证据。

4.版权转让有哪些类型？
答：作品完成后著作权自动产生，权利人有17

项权利，包括4项人身权和13项财产权。著作权的
财产权可转让、许可使用、质押和继承。著作财产
权即便转让或者到期，仍享有人身权。以鲁迅的作
品为例，即便他人引用或二次创作，仍应尊重作者
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人身权利。

个人转让著作权通常可以通过买卖、互易、赠
与或遗赠等方式完成。著作权也可以许可他人使
用。转让或者许可使用应当订立书面合同。

记者尹勤兵

版权证书究竟怎么申领？


